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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仅供光华荣昌集团内部及各分公司使用，未经集团公司领导书面批准，不允许以任何形式将本文件泄露给外部公司或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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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为加强企业高效沟通和管理，实现信息共享和交流、保障信息安全性，从而进一步规范企业微信办公的使用与管理、提高工作效率、保证问题及时解决、维护企业形象，区分好个人微信与企业微信使用功能，促进工作时养成使用企业微信的行为习惯，特制定本制度。
2. 适用范围
适用于光华荣昌集团管控中心、集团营销中心、工程研究院、运营中心和海外事业部。
3. 职责分工
3.1) 集团信息管理部：
管理企业微信成员维护、权限设置、应用管理；负责员工客户群的查询及客户继承指派；培训各使用部门系统管理人员和使用人员；企业微信使用的技术支持等。
3.2) 各部门负责人：
负责本部门员工微信群的管理，保证本部门微信群规范使用。
3.3) 企业微信群主：
负责微信群日常管理，对群内成员发布的信息具有监督权，负责群或客户对接工作。
4. 使用规定
所有员工网上传输与工作相关的文件、图片、视频等资料须使用“邮件”或“企业微信”，禁止使用个人微信；
员工企业微信头像，必须合法合规；
员工在任何时候不得传播负能量或影响公司形象的言论，不得在公司企业微信群里发送与工作内容无关的信息。
5. 基本要求
5.1 企业微信实行实名制，使用人须保证个人信息的真实性及有效性负责；
5.2 员工须保管好自己的账号密码，密码不得泄露给他人，防止他人非法使用，更不得授权他人使用审批等。由于密码泄漏造成的损失由本人负责。
5.3 内部工作沟通、外部客户交流与工作相关事宜均须通过企业微信，如有特殊情况，上报集团信息管理部备案；
5.4 因工作或业务须第一选择使用企业微信添加对方或出示企业微信二维码；
5.5 因业务或工作需要建群沟通，须使用企业微信；参加外部客户因业务或工作建群讨论工作时，员工须以企业微信号加入；
5.6 规范企业微信群的信息完整性，群组格式如：地区（北京）+ 项目名（XXX项目或事宜）
5.7 为保证及时收取处理事项及通知文件，所有人员原则上应该全天在线。因个人原因未登陆和使用企业微信，不能及时处理相关工作，造成的责任由自己负责。
5.8 企业微信中的各分类公告及新闻均由有权限人员予以发布和更新，具体内容由本单位相关负责人确定，新闻内容不应涉及相关商业机密。
5.9 需要在企业微信进行审批的流程，各审批流程所涉人员，在接收到待办事项后，应在1个小时内处理审批事项。凡因非客观因素不能及时审批的，应不超过1个工作日:若遇紧急业务，流程发起人可通过短信或电话告知审批人员。
5.10 不得使用企业微信发布与工作无关的信息；不得向其它员工、公司离职人员以及公司外部人员发送未经允许的企业保密性信息；严禁传播违法违规信息。
6. 其他规定
6.1 群主建群需向群内成员申明建群目的和群规，承担群组责任和义务；要求成员实名制，监督群内成员不发表反党、反动言论，及时更新群组成员信息，对项目已结束或长期不再使用的群，群主有责任进行删除清理；
6.2 因沟通协调工作事宜建立群组须在企业微信中进行，不得在个人微信中建立；已在个人微信中建过的工作群组，请及时转移清理，如有特殊原因仍需保留个人微信工作群组的，群主需向信息管理部报备；
6.3 企业微信办公是线上工作非常必要的方式之一，对信息处理延误所造成的工作积压给公司带来损失或责任的，由本人承担 (延误是指以系统的记录时间计超过公文处理时限仍未处理待办事宜)；
6.4 对长期不使用企业微信、不按统一要求提供共享数据：网上办公数据不准确，随意删除共享数据，对工作造成不良影响或损失的，由本人承担；
6.5 侦测、盗用他人账号和密码，刺探网络配置、服务器配置和数据库信息，造成公司保密文件泄密，造成公司损失或责任的，由本人承担，公司保留进一步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6.6 遗失或泄漏账号、密码等安全认证信息、或通过企业微信泄漏企业保密性信息，造成公司损失的，由本人承担，公司保留进一步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7. 附则
7.1  本制度由集团信息管理部工作制定、解释、补充、修订；
7.2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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